






同的组成部分。

十二、 合同生效

_生效 。本合同自 双方签字盖章后

十三、 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_肆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包人执 贰份，

承包人执 贰份

承包人 ： (公章)发包人：  (公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
(签字) (签字)

组织机构代码： 91220581MA178M7A50

地址： 梅河口市一座营镇明新村一组

135000邮政编码：

付春雨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 张光辉

电  话 ：
」

15144520955

组织机构代码：12220581791103662H

地址：  梅河口市红梅镇

邮政编码 ： 135000

法定代表人： 杨鹏

委托代理人： 张大鹏

电 话 13843520521

开户行：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河口支行 开户行：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河口

梅河大街支行

账 号 ： 22050164635300000560账 号： 08062210090001118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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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， 应当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

理条例》 的规定，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，

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，并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

提出保修方案，承包人实施保修。

4. 质量保修完成后，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。

五、 保修费用

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。

六、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：

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、 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，

非为施工合同附件，其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。

承包人(公章):包人(公章):

也址： 梅河口市红梅镇25组 _地址： 梅河口市一座营镇明新村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:定代表人(签字):

托代理人(签字): 委托代理人(签字):

话 ：
」 13843520521 电 话 ： 15144520955

真： 传 真：
户银行：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河口支行开户银行：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

河口梅河大街支行

_账 号： 22050164635300000560
政编码

号： 0806221009000111829

： 邮政编码 ： 13500013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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